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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华维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量器具校准委托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单号：NO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部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
详细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　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器具名称
	型号/规格
	出厂编号
	数量
	附件
	状态说明
	备注/校准要求
	工作电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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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说明：1.本公司校准的技术依据优先采用国家计量校准规范、检定规程。若有特殊要求请在“备注/校准要求”栏中注明。

2.仪器设备使用110V工作电压的必须作出声明，并在相应位置打“√”。
      3.本表一式三份，要求字迹端正，清楚。本表第三联作为器具的提取凭证，请妥善保管。如有遗失，请凭单位证明和取件人身份证办理提取手续。
      4.送检计量器具完成时间为5个工作日；如需加急请提前预约确定：（特急服务）当日送取加收30%；（一个工作日）送取加收15%。
      5.取件时应确认器具是否正常，附件是否齐全。确认后的器具，如出现问题，本公司不负责任。
      6.送校器具的保管期限为6个月，逾期本公司有权进行处理。

	委托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接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裕路143号金荣光大厦A栋8F     电话：0755-33673099 传真：0755-33673033   E-mail: szhwjljc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表单号:HWJL-PF-28-JL01  
第一联 存根联（白）   第二联 客户联（红）   第三联　凭证联（黃）








